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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
發文字號：內授園綜字第11312803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113年8月13日召開「新武呂溪重要濕地（國家級

）保育利用計畫（第一次檢討）（草案）」公開展覽說明

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重要濕地評定變更廢止及民眾參與實施辦法第11條及

第12條規定辦理。

二、本會議紀錄另登載於「濕地保育資訊網」（https://wetland-
tw.nps.gov.tw/）（首頁>最新消息）。

正本：立法委員黃建賓國會辦公室、原住民族委員會、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交
通部公路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分署、臺東縣政府、臺東縣議會、臺東縣
海端鄉公所、臺東縣海端鄉民代表會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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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呂溪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第一次檢
討）（草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年8月13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 

貳、會議地點：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3樓視聽室 

參、主持人：張組長誌安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王健宇 

伍、主持人致詞： 

  本次公開展覽說明會主要針對「新武呂溪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

利用計畫（第一次檢討）（草案）」進行說明。本案自113年8月1日起至

113年8月30日止，於臺東縣政府及臺東縣海端鄉公所公開展覽30日，本

次檢討相關資料可至本部國家公園署官網及濕地保育資訊網查詢及下

載參閱；公展期間若有相關意見可透過書面方式（公民或團體意見表）

寄送到本部國家公園署。 

陸、各單位發言要點： 

一、 民眾 1： 

1. 這條溪下雨時危險性較高，但經過公路局整修後改善很多。 

2. 新武呂溪自 87 年起規劃為保護區，已經經過很多年，我們從一開

始就參與至今，很感謝被縣府雇用來作保育工作，感覺得到很重

視我們，但我們現在年紀越來越大，將來可能有點力不從心。 

3. 建議新武橋可創造為未來觀光的景點。以前那邊有一個濕地公園

及小房屋，但毀於水災。那個地方的環境很漂亮，但現在很多觀

光客亂丟垃圾，會影響那邊的環境，希望鄉公所定期進行環境整

理，或是由我們安排一年作兩次的環境整理，給人們一個好的環

境及印象，及做為海端鄉的門面。 

4. 布拉克桑溪環境較穩定，且溪流乾淨，沒有受到過多影響；而新

武呂溪和大崙溪都已經不是那麼乾淨了。有沒有機會新武呂溪和

大崙溪從溪流魚類的管制走向觀光。 

5. 海端鄉南橫公路這邊是抗日事件最激烈的地方，在 1903-1933 年

之間發生過 14 次抗日事件，所以這條溪附近有三座砲台，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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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沒有這種情形。可以研究一下先前發生的歷史和事件，並納

入本計畫，這樣計畫內容會更加詳細、精彩。 

二、 民眾 2： 

是否可以在新武橋那一帶蓋設施？像初來橋那邊，就很感謝公

所作的環境變化，有停車場、台階，讓人們可以駐留並觀賞環境，

但新武橋又回到原點，南橫公路只是作為交通經過的道路。新武橋

很漂亮，也有看到很多人們停留在那，但要讓遊客佇留，起碼要有

一個步道或停下來遮風遮雨的涼亭，而涼亭的設計也必須要契合環

境。 

三、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 

有關課題二所提出的對策，主要是針對人才的教育訓練跟人才

的培育作補強，想請問實質的規劃是什麼，因為目前公所很多活動

及計畫其實跟課題二一樣面對同樣的困境，沒有人也沒有相關資源

可以去補強這個部分。 

四、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江秘書聰明： 

1. 有關新武橋增設設施的部分，因為要蓋廁所就必須要有土地，鄉

公所、議員、鄉代表會、公路局、縱管處、縣府交觀處曾經一同

去找蓋廁所的場地，但因為土地是屬於交通用地，沒辦法蓋廁所，

而且也不是原住民保留地，不是鄉公所可以決定的。 

2. 有關砲台的部分，鄉公所已經委外做砲台的文字研究，未來會把

砲台相關的故事和砲台的說明建立起來，但還需要一些時間。 

3. 有關大崙溪匯流口的三角洲區域，有待討論負責機關。像林保署

在那邊有承租一部分土地，而被滅頂的涼亭，縱管處鑑定為要移

除，所以以前在那邊遊玩的記憶近期可能很難實現。 

4. 有關保護區這一段，有向原民會申請守護隊。以後會納到我們的

服務範圍內，讓我們的守護隊被大家看見。 

5. 有關保育及利用的規劃，我們曾經帶來一群人，從轆轆溫泉下去

再到大崙溪出來，希望找到一條大家可以去尋根的路線，這是我

們這段期間的努力方向。 

6. 有一位教授每年均向我們申請數萬元研究費用做調查，請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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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找你們申請研究費用。 

7. 有關解說教育人員，可以找退休人士或較有年紀的人士去講，會

更生動。 

柒、會議結論 

一、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民眾有任何相關意見或疑義，皆可透過書面

（公民或團體意見表）提出相關陳情意見並寄至本部國家公園署

或電洽該署錄案辦理。 

二、 有關本次說明會及公開展覽期間相關陳情意見，本部將於公開展

覽完成後錄案並研析處理意見，併入計畫草案，提報「內政部重

要濕地審議小組」充分討論，以利後續保育利用計畫回應地方實

際需求且落實執行。 

捌、散會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2時50分） 

 












